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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财预〔2019〕4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李 黎

富民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中央专项资金的通知
行财科：

根据《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的通知》（昆财教〔2019〕15号）文件要求，现下达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364.85万元，其中列入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050202小学教育”科目的支出金额173.2242万元；列入“2050203初中教育”科目的支出金额191.6258万元。请按规定的专项用途使用资金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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